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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 

第八次工作會議」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98 年 12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本會 610 會議室（台北市寶慶路 3 號六樓） 

參、主持人：黃副主任委員萬翔                    紀錄：段玉鳳 

王振玉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案 

一、「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國土資訊系統推動小組第七次工作

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報告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報告內容：（略） 

（一）與會人員發言要點：（略） 

（二）決議：准予備查。 

 

二、國土資訊系統建置計畫—災害防救應用推廣分組先期規劃報

告。 

報告單位：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報告內容：（略） 

（一）與會人員發言要點：  

1、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陳分析師怡君 

研考會具備帄台架設的技術與經驗，可提供國科會參考，

建議國科會於會後就本案再進一步與研考會討論。另相關之電

腦伺服器等設備可置放於中央機關共構機房，仍由國科會負責

操作管理，研考會則負責技術支援。 

2、交通部管理資訊中心 施主任仁忠 

計畫簡報中關於防災的部分，強調河川水位警戒監測；建

議一併考量水流的流速、土石流夾帶石塊衝擊橋樑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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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院經建會 黃副主任委員萬翔 

（1）本項計畫應說明未來資料提供的主要目的與對象，以及

所列的災害項目是否完備。 

（2）請補充提出海堤、河川、土石流等災害相關項目的完整

架構及作業流程。 

（3）本計畫中短期目標何時可完成？包括資訊帄台之建置，

至明年 6 月將產出的資料為何？以及災情發生後多久時

間能提供決策支援所需資料？並應說明於災害應變時，

所提供之相關資料為何？ 

4、內政部資訊中心 沈主任金祥 

（1）報告第 7 頁關於組織分工內容，建議內政部的部分加入

資訊中心，另簡報第 19 頁與第 22 頁中所提的單位中，

內政部所屬單位未列地政司、國土測繪中心與資訊中

心，應考量加入。 

（2）配合八八水災的應變與重建過程中，內政部資訊中心對

相關圖資有作一全面的調查，並提供行政院研考會、重

建會以及消防署等單位。未來這份資料也可提供給災防

中心在建立資訊帄台時參考。 

（3）目前國外在既有圖資整合方面，已有許多成功應用案例，

建議災防中心未來可於整合國內圖資時參考，以避免浪

費時間與人力物力。 

（4）另關於圖資應用的部分，為能即時提供決策支援參考，

建議災防中心可以援用國外現有技術，不必再自行研發。 

5、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蘇組長文瑞 

（1）未來相關系統建置工作會將各方意見皆納入考量，若有

不足之處，亦會請各部會提供資訊與協助。 

（2）本計畫短期目標為提供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使用，長期會

根據不同對象提供各部會及一般大眾使用。 

（3）明年六月產出雛型系統，會在計畫書中再補充說明，初

期呈現的結果以颱風災害為主，後續將延伸到地震災害

及災情展示部分。 

（4）目前災害應變可顯示的資料，大部分是文字敘述方式，

希望未來能用系統及空間圖示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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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目前提供的資料大部分為事情發生當時的資料，例如水

位到達某種高度時能即時傳達。至於預測的部分敘述比

較少，因為現在的模式尚未先進到可事先預測。 

6、台灣地理資訊中心 孫董事長志鴻 

（1）建議明年 6 月之前儘快將各部會的監測資料，以及國土

資訊系統所發布資料，界接到災防中心的帄台，使災害

發生時，指揮官可以方便掌握各種情況。 

（2）本計畫應檢討哪些為應加強的監測項目，各部會依照此

檢討來加強相關監測系統，監測資料越多，預判能力也

就會越強。 

7、行政院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郭副處長翡玉 

（1）建議災防中心之計畫針對目前缺乏的內容，包括圖資與

監測系統等部分，提出一個詳細的清單，透過 NGIS 推動

小組的帄台，再請各部會協助建立。 

（2）明年審議各部會 NGIS 先期計畫預算時，如果事前可以很

清楚知道各部會負責之圖資，預算審議時可成為優先編

列的選項。 

（3）另，NGIS 推動小組明年會有補助款，如有比較急迫的項

目，亦請各部會提出申請，以加速系統建置。 

8、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顏局長仁德 

簡報第 22 頁的任務分工，農委會項下僅有水保局、農航

所，由於林務局在災害應變過程中，亦扮演重要角色，建議列

入。 

9、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宋科長文彬 

有關系統整合部分，其中土石流防災之預警機制已運作好

幾年，建議應先到各單位進行訪談，將已經運作成熟的系統納

入。 

10、曾委員清凉 

（1）八八水災災變發生時，最大問題是即時圖資無法取得。

由於圖資來源主要係利用飛機及衛星拍攝，建議內政部

空勤總隊亦能納入本「災害防救應用推廣分組」；如因

天氣不好，可見光的部分不能使用，亦可用雷達衛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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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另災區中直升機不容易到達之小區域，建議災防中

心規劃利用無人駕駛飛機（UAV）進行拍攝影像工作。 

（2）計畫中有關淹水模式的預測部分，預測工作需要很精細

的 DTM 資料，在八八水災經驗中，需要 10 公分精度之

DTM 資料，不能再用過去的地形資料，這部分和水情監

測有很大重疊，建議水利署也納入分組中。 

（3）當水患發生時，河口監測、潮汐等即時資訊亦為重要資

料，但在計畫中並未提到。有關資訊帄台建置方面，目

前農航所航拍資料已放在國家高速網路及計算中心，建

議未來資訊帄台規劃時一併納入。 

（4）另，有關航拍相關事宜，由於受到國防部的飛航管制，

建議國防部也應納入分組內。 

11、經濟部水利署 陳科長時仁 

在災害應變過程中水利署主要之任務係提供水位資料，目

前亦有很多單位與本署接洽索取水位資料，建議未來相關資料

可統一由災防中心發布。 

13、成功大學 劉教授正千 
（1）本次八八水災成功大學有對聯合國提出雷達衛星的請

求，但雷達衛星有軌道的限制，在預期災害事件發生之

前就要提出申請，建議成立一個專責單位負責衛星影像

的協調與處理。 

（2）目前國內沒有任何一個帄台可以針對災前、災後的災區

資料作一完整的收集，但衛星影像會是一個很好的資訊

來源，建議可將相關學校單位的力量納入國家太空中心

的遙測影像取得任務中。 

（二）決議： 

1、請災防中心再整理現有資料，詳細說明目前及至明年 6 月

可以展示的具體成果。除水庫河川資料，土石流、山崩、河

海堤、地層下陷等均應納入，並包括災前、災中、災後的管

理規劃。 

2、請國科會詳細敘明基本圖資的建置範疇及作業時程。此外，

災防中心的資訊帄台可考慮利用政府共構機房建置，技術部

分請行政院研考會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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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關預算部分，其中 99-100 年應再補充經費需求說明，並

納入相關部會分工事項與時程規劃。 

4、請災防中心在兩個星期內提出修正計畫，並將短期、中長

期兩個計畫整併成一個整體計畫，於下次本推動小組委員會

議提出報告。 

 

三、交通旅遊應用推廣分組先期規劃報告 

報告單位：交通部觀光局 

報告內容：（略） 

（一）與會人員發言要點：  

1、行政院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郭副處長翡玉 

本次會議應提報「交通旅遊應用分組」之整體規劃計畫，

非僅是觀光局個別單位之規劃計畫，計畫中應擴大包含農委會

林務局的森林旅遊與休閒農場等、文建會各項文化古蹟、建

設、園區等，以及地方政府管轄的各項風景區與遊樂區等。 

2、交通部觀光局 陳局長瓊華 

本項計畫只有觀光局的部分有比較明確的方向，未來會將

各部會資源整合，納入本計畫中。 

3、行政院經建會 黃副主任委員萬翔 

（1）本計畫請加強說明目的和範疇、各部會的功能和協助事

項，並補充效益指標與時程規劃。 

（2）目前重要的工作是資訊整合及應用方面，請交通部將九

大資料庫以及地方政府的資訊均納入。 

（4）另本計畫應考量運輸工具的部分，由於不同的運輸工具，

其時程與預算規劃會有不同的需求結果，請觀光局再進

一步研究。 

4、內政部資訊中心 沈主任金祥 

（1）建議交通旅遊應用推廣小組計畫應整合 ITS 計畫，因為

前項計畫主要目的是發展台灣智慧型交通體系工業，並

帶動其他相關產業。 

（2）本計畫應考量提供交通旅遊完整資訊的簡單工具，民眾

才可以享受到本計畫產生之實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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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顏局長仁德 

建議觀光局於研訂本計畫前應先邀集各單位協調，包括整

個計畫期程與經費編列等項目，以求集思廣益。 

6、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林主任燕山 

本計畫旅遊資訊可與本中心通用版電子地圖結合，未來若

能挹助經費，相關圖資之更新維護工作可更加完善。 

7、曾委員清凉 

（1）建議以人為主的角度來思考本項議題，包括交通工具、

旅遊資訊、電子地圖、交通部路網圖以及相關即時資訊

等，以滿足旅客不同的需求，未來應設定評估指標，始

能達到預期效益。 

（2）目前此計畫的中長期規劃尚未明確，建議近期內提出一、

二個案子作為示範，以區分短、中、長期的階段規劃與

具體成果。 

8、行政院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王組長志輝 

本案應考量結合手機直接連結觀光局各種旅遊資訊軟

體，而非僅如計畫中推廣手機內建二維條碼（QR-code）辨識

系統之應用。 

（二）決議： 

1、為利「交通與旅遊應用推廣分組」計畫之擬訂、進度之掌

控及機關間協調等業務之推動，請交通部擔任本分組召集單

位，召集相關單位成立工作小組，並整合、協商相關工作之

主協辦單位。 

2、請交通部參考本次會議與會人員意見，擬訂整體性計畫，

包括計畫目的、範疇、效益指標、短、中、長期時程、經費

等項目，並儘速提報本推動小組委員會議。 

柒、討論案 

一、國土保育之地質敏感區調查分析計畫，提請討論。 

報告單位：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報告內容：（略） 

（一）與會人員發言要點： 

1、曾委員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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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計畫主要係基本地形測製工作，應將其層次提高作為

基本底圖，提供其他單位之多項應用，而非地調所單一

用途。 

（2）建議將此計畫與防災應用推廣小組之計畫結合，除了水

災之外，地震也是很重要的防災項目，LiDAR 的資料在

地震時是非常重要的資訊。因此本計畫一方面供應為基

本地形圖之圖資，亦可供作防災應用面。 

2、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費組長立沅 

（1）由於地政司是這些資料的主管機關，未來本計畫會將整

個資料移交給地政司。 

（2）本計畫主要為崩塌地部分，雖然土石流資料屬水保局所

掌，本計畫仍會儘量建置。此計畫的規劃過程會考量不

同單位的需求，並配合各單位實際需要辦理。 

（3）本計畫北部區域沒有列入調查範圍，但地調所之前有做

北部局部區域的調查，而目前將重點放在災區部分。此

外，國內 LiDAR 沒做過如此大的計畫，故現有航空公司

和測量公司能力也需考量。 

（4）有關圖資區分為兩部分，每年測量面積 7,400 帄方公里，

第一部分係整體以 1/25,000 的圖來呈現，並對地質敏感

潛勢做高、中、低的分類；第二部分是用 1/5,000 的圖

做出重要聚落、重要保全對象及其鄰近地區詳細的敏感

度分析，以分析哪些地方具有潛在性危險。 

（5）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考慮的嚴重崩塌地區是一

公里直徑範圍，但是由這次的狀況來看，有些地區也許

需要劃到更大的範圍，所以基本上會設定基本的施作範

圍，依聚落考量個別特性再作調整。 

3、內政部地政司 陳科長杰宗 

（1）本計畫所建置之資料交由內政部地政司統籌管理作為基

本地形圖更新參考之用，應沒有問題。 

（2）航空測量攝影部分，根據航空測量的規定必頇經由內政

部的許可，而內政部許可之前必頇會同國防部審查，其

中機密國土部分亦會努力突破以往國防部所做的限制，

使得調查資料可更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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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政院經建會 黃副主任委員萬翔 

（1）有關北部區域亦應納入計畫範圍，以全國性資料的角度

而言必頇建置，且要設法編列經費，必要的時候經建會

也可支援；另調查完之後資料如何監測、更新、維護也

需考量，因為隨時會產生新的災害，本計畫修正完成後

將提報經建會委員會議討論。 

（2）有關劃定地質敏感潛勢的過程中，應將水文、地質等資

料一併納入考量，請地調所就現有的地質資料庫加以整

合。 

（3）地調所規劃的第二類圖(重要聚落、重要保全對象及其鄰

近地區詳細的敏感度分析圖)很重要，必頇包含各種災害

類型，以及整合各單位的資源，並將相關調查分析結果

作成應用手冊，以免使用者對資料的解讀產生落差。 

5、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魏研究員良榮 

這部分資料相當重要，例如模擬淹水需要精確的地形資

料，因此會將此計畫資料納入防災應用分組。 

6、行政院農委會水土保持局 宋科長文彬 

有關淹水、水土保持、淤沙、崩塌地等評估，在此調查計

畫完成後，建議能與前後的資料進行比對。 

7、行政院經建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郭副處長翡玉 

（1）除依行政院核定之重建綱要計畫所列出的中南部區域

外，建議經濟部另案辦理北部地區，以達全國地區崩塌

潛勢的調查資料庫之完整性。 

（2）本案所需經費方面，一部分可由莫拉克重建特別預算執

行，另此計畫以外部分，請經濟部申請公務預算執行。

由於經濟部調查的地質災害潛勢地區，亦是未來進行國

土計畫三個策略分區劃訂時之重要依據，請經濟部配合

進行完整規劃。 

（3）關於聚落的安全評估需再進一步整合，因為災區評估不

只是地質因素，還需要各項環境因子的綜合性評估。針

對非災區的全國性評估，經建會亦將在明年汛期前建立

聚落的安全評估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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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功大學 劉教授正千 

（1）本案應注意未來可能產生的資料落差問題，由於此次測

量到高程資料，沒有災前的底圖，還是無法估計崩塌土

方；萬一下一次又發生災害，若沒有再作一次全島的測

量，還是無法作出估計。 

（2）建議學習國外在作 LiDAR 測量的同時，一起蒐集光譜資

料，可對地表、地物有更深入的了解。 

（3）建議本計畫可評估利用如德國與日本的高解析度衛星所

建立的 DTM 資料與此次 LiDAR 的 DTM 資料差異及速度作

一比較，以便評估國外衛星資料作為緊急應變之可行性。 

（二）決議： 

1、本計畫請經濟部地調所會商相關機關，了解使用端之需求，

以制定適當的規格與界面，以利各界應用，俾擴大計畫之整

體效益。 

2、未來完成之基本地形圖庫將移由內政部地政司統籌管理，

有關資料庫之應用、更新與管理等應請內政部協調經濟部預

為規劃。 

3、本案有關航空測量攝影部分因涉及飛航申請作業，請內政

部配合協調國防部辦理，以利本計畫順利執行。 

4、本計畫預算來源為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預算，因此計

畫實施範圍不涵蓋北部區域等非災區部分，為考量國土整體

資料之完整性，應請經濟部考量人力、物力與時程之妥適安

排，就該區域部分另行研訂相關執行計畫以公務預算支應辦

理，以期早日建置全國地質敏感區資料庫。 

5、本計畫完成後之兩類具體圖資成果資料中，第一部分為針

對地質敏感潛勢做高、中、低的分類，應請地調所將水文、

地質等資料一併納入考量，並就現有的地質資料庫加以整

合。另第二部分有關重要聚落、重要保全對象及其鄰近地區

詳細的敏感度分析工作，極為重要，應整合各單位的資源作

各項環境因子的綜合性評估，並包括各種災害類型，相關調

查分析結果並作成應用手冊，以利資料使用者正確解讀與應

用資料。 

6、本案於計畫修正完成後將提報經建會委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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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網路資料庫分組（交通部）、社會經濟資料庫分組（內

政部統計處）、國土規劃資料庫分組（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

展分署）及土地基本資料庫分組（內政部地政司中部辦公室）

共 8項中長程計畫，提請  核備。 

報告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都市及住宅發展處 

報告內容：（略） 

（一）與會人員發言要點：（略） 

（二）決議：本案共 8項中長程計畫，業已召開專案複審會議詳細

討論，本次會議同意備查。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 (下午 12 時 10 分) 


